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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INA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ND
BIOENERGY HOLDINGS LIMITED

中科生物控股有限公司

澄清公告

茲提述中科生物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分別為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三日及
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八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及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
括）建議股份合併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
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該公告第6頁「預期時間表」一段及該通函第3頁「預期時間表」一
節應理解為(i)「股東特別大會舉行日期及時間……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（星
期四）下午三時正」，而非「股東特別大會舉行日期及時間……二零二三年十二月
二十八日（星期四）上午十時正」；及 (ii)「遞交股東特別大會之代表委任表格之最
後日期及時間……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（星期四）下午三時正」，而非「遞交
股東特別大會之代表委任表格之最後日期及時間……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（星
期四）上午十時正」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該公告及該通函內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 

中科生物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 

謝清美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謝清美女士及吳哲彥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國
興先生、金重為教授及蘇文強教授。


